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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3428号
傅高泉：本院受理原告郑香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
34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379号

黄萍萍、潘泰丹：本院受理原告黄惠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庭后提供补充证据。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补充证据、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13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上
泗人民法庭上泗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5534号

徐起隆：本院受理原告陈宝云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7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518号

谢奉勤：本院受理原告王一泽与被告谢奉勤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庭
（5）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246号

吴瑾：本院对原告蒋国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
22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吴瑾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蒋国媚借款本金5000元；二、
被告吴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蒋国媚
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吴瑾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775号

石峰、杭州富屋万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
院已受理原告宋宪飞与被告雷隽与第三人石峰、杭州富屋
万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2022
年9月14日上午10时30分在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998号

宋立军：本院受理原告杨益华诉被告宋立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108民初19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宋立军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杨益华借款本金
17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10月1日至实际付清日止，按
照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被告宋立军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4004元，由被告宋立军负担，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法院，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
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845号

巩兴全：本院受理原告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
徐丽、巩兴全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29日上午9时00
分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庭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1号

叶金水、朱素红、天达信安(北京)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泉法、谢丽娟诉被告叶金水、朱素
红、天达信安(北京)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物权保护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108民初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叶金
水、朱素红协助原告徐泉法、谢丽娟办理位于杭州市滨江
区西兴街道迎春东苑16幢3单元102室的房屋所有权转
移登记手续。二、被告叶金水、朱素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徐泉法、谢丽娟公告费650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1000元，由
被告叶金水、朱素红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240号

钟亮：本院受理原告汪加发诉被告钟亮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0月14日上午九点在本院
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079号

陈月娥、张尊良、郑卫娟、傅晶晶：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兴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月娥、张尊良、郑卫
娟、傅晶晶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30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若未到庭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891号

傅一睿：本院受理原告聂紫微诉被告傅一睿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傅一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聂紫微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支付利息10000元及逾
期利息(自2021年10月8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
1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1.28%另行计算)；被告傅一
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聂紫微律师代理费
10000元；被告傅一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聂紫微公告费650元，如果被告傅一睿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54元，由被告傅一睿负担，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法院，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1628号

冯华军（住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桂花西路257-5
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市分公司与被告冯华军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1民初162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冯华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
司支付保险代偿款29295.01元；二、冯华军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
分公司支付以29295.01元为基数自2021年12月23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付的利息损失；
三、冯华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支付公告费650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32元，由冯华
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905号

李泳涛、黄燕、蔡惠林、张志春：本院受理原告高利明
与被告李泳涛、黄燕、蔡惠林、张志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诉讼文
书。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第一款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114民初2905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李泳涛、黄燕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利明返还借款本金1650000元，
并支付以上述尚欠本金为基数自2020年3月11日起按照
年利率14.8%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和逾期利息；
二、李泳涛、黄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高利明
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诉讼代理费10000元；三、高利明
有权就登记在蔡惠林、张志春名下的坐落于杭州市西湖区
同仁家园金河湾14幢201室房屋【不动产权证书号：杭西
国用（2013）第013596号/杭房权证西移字第13539279
号、杭房权证西移字第13539280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
在上述第一、二两项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如李泳涛、黄
燕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81元
（已减半），由被告李泳涛、黄燕、蔡惠林、张志春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3956号

李荣波：本院受理原告夏浩福与被告李荣波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货款22271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4025.47元（暂计算至2022年7
月4日，此后以22271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自2019年6月
10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你的答辩期和举证期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9月27日13时45分在本院义蓬法庭
第三法庭由审判员林晖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356号

申屠琳好（男，1963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江南镇深澳村十一组）：本院受理原告申屠丽花诉被告申屠
琳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未能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22民初
1356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确定：一、被告申屠琳好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申屠丽花借款7万
元，并支付自2022年4月13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
率3.7%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申屠琳好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申屠丽花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6元，由被告申屠琳好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367号

吕文林（公民身份号码：3326211972****2476）：
本院受理的原告戴国华诉被告吕文林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告知被告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
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45000元及利息。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09月26日14：30分在
本院第九审判庭（移动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996号

贾明山（公民身份号码：3421301979****3718）：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皇辉制盖有限公司诉被告贾明山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9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369号

李丽（公民身份号码：4130261985****1220）：本
院受理的原告黄影诉被告李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
通程序告知被告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归还
借款本金97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
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09
月27日9：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移动微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685号

耿敬雷(公民身份号码3213221987****6037)：本
院受理原告陈江宏诉被告耿敬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
36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耿敬雷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陈江宏借款140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
受理费1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耿敬雷负担。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2729号

余春红：本院受理原告朱庆福诉被告余春红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案号（2022）浙0205民初2729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
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14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718号

刘华南（4302231980****8330）：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鑫兴驰强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华南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6民初27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华南应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鑫兴驰强贸易有限公司材料款14677元及相应的利息（以
14677元为基数，自2022年4月2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
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
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167元，减半收取83.5元，由被
告刘华南负担。上述受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
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607号

刘长伟（公民身份证号码：2302312001****
2213）：本院受理原告陈栩凯与被告刘长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1、判令被告归还本金5900元及利息500元；2、被告
承担本次诉讼全部费用，包括信息调查费、律师费。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8日9时30分在
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425号

唐大弟（公民身份号码：3205251968****1032）：
本院受理原告吴爱平与被告唐大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
初24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唐大弟应于本判决
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原告吴爱平货款104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
受理费6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唐大弟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大榭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398号

王东：本院受理原告周栋与被告王东信息网络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周栋诉讼请
求：一、请求判令被告退还原告货款9480元，并支付自
2022年5月8日起按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的两倍计算逾期利息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
用(含公告费)等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裁定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决
定由审判员王枫独任审判。本院定于2022年10月13日
14时3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16号

任红叶：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任红叶、杨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316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任红叶支付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
公司代偿款95610.28元，并支付自2019年3月21日起至
2019年8月19日止以95610.2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及2019年8
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95610.28元为基数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
倍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案
件受理费2190元，由被告任红叶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15号

屠磊：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
屠磊、冯东红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315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屠磊支付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
司代偿款86936.71元，并支付自2018年12月12日起至
2019年8月19日止以86936.7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及自2019年
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86936.71元为基数按照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四倍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案件受理费1973元，由被告屠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07号

朱宏燕：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朱宏燕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307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一、被告朱宏燕支付原告盛和担保有限公司担保
代偿款23035.1元，并支付以23035.1元为基数自2019年
2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2019年8月19日前按
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付，2019
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四倍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8元，由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
有限公司负担95元（已预交），被告朱宏燕负担413元，于本
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311号

张列果：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与
被告张列果、费娥娥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311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张列果支付原告宁波市
盛和担保有限公司担保代偿款28786.72元，并支付以
28786.72元为基数自2019年12月24日起至实际履行日
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的四倍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
毕；二、驳回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764元，由原告宁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
负担193.5元（已预交），被告张列果负担570.5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448号

王万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王万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211民初44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王万祥赔
偿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
金损失63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案
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王万祥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2115号

唐寿毅：本院受理原告徐瑞亚与被告唐寿毅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应诉材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和开庭传票。原告徐瑞亚诉请要求：1.被告支付货款
189871元，利息暂算至2022年2月27日189871×
0.0435×10/12=6886元，合计196754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
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
十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夏娇独任审判。本院定于
2022年10月10日9时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848号

徐升：本院受理原告许建军与被告徐升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11民初184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
徐升返还原告许建军借款2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被告徐升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
350元，由被告徐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
给原告许建军。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673号

罗振南：本院受理原告胡跃炳与罗振南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
27日9时00分在本院姜山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553号

邓中运：原告张冠军与被告韩维喜、邓中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12民初25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641号

周堂火：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开龙、徐兰兰与被告周堂
火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212民初76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490号

汪海军：本院受理原告王海燕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2民
初54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236号

上海菱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旭日华美科技有限
公司：原告山东微客盈建筑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鄞
州烁智机电有限公司、上海菱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旭
日华美科技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9月29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859号

益阳市母婴岛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红
纺元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小贝贸易有限公司、
益阳市母婴岛服饰有限公司侵害作品复制权、发行权纠纷
一案，因开庭时间有变化且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22年9月22日
14:30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380号

刘志强、杨海峰：本院在审理原告张定娜诉被告刘
志强、杨海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们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独任制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12日09:
30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